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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署公告及其他公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1.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廣州美術學院澳門同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 2 號 133/2006 。

廣州美術學院澳門同學會

章程

  第一章

會名、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廣州美術學
院澳門同學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是為會員組織美術研習活動，參與本澳與
外地美術交流活動。

第三條——本會地址：澳門沙梨頭提
督馬路 183 號祐威大廈 5A 。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凡在廣州美術學院學習進
修過的同學，或被廣州美術學院評審認可
美術資歷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下列權利：選舉權
或被選舉權，批評及建議，參加本會活
動。

第六條——會員有下列義務：遵守會
章及決議，繳納會費。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及有損
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
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
人，任期三年；會員大會職權如下：制定

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之成員；決定工作方針、任務
及計劃。

第九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其職權如下：籌備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
狀況；決定會員之招收或除名。

第十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
理事長一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
數必為單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
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和顧問。

第十一條——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
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一人，監事一人，任期三年。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如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而
大會決議須為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
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第十三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每兩個
月召開一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第十四條——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美
術交流活動。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社會贊助和會費。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Norma Maria de Assis
Marqu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9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永泉曲藝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74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1. 本會定名：永泉曲藝會。

會址：澳門台山菜園涌邊街平民大廈
13 號地下。

2. 性質：本會為非牟利組織。

3. 宗旨：發展推廣傳統粵劇曲藝，提
高藝術水平，凡對粵劇曲藝有興趣人士，
經理事會通過，便可成為基本會員。

4. 會員之權利和義務：願意遵守本會
規章，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享
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

第二章

組織

5.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本會最高權力為會員大會，負責制定
及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及理事會，
監事會，架構內之成員。

6. 會員大會：會長一人，副會長二
人。

7. 理事會：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理事一人，聯絡二人，財務一人，秘
書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理事會之職權：執行大會通過的決
議，規劃本會各項活動，確保本會事務管
理和呈交工作報告，制定本會會章草案及
召集全體大會。

8. 監事會：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其人數必為單數。

監事會之職權：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
決策，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監察活動及
編寫年度報告。

9. 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架構
內各成員任期三年，可選連任，職務為義
務性質擔任。

第三章

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非常大
會可由大會會長隨時召開，或由不少於半
數之會員申請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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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每年召開
不少於一次。

12. 會員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
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各項決策需經半
數以上會員同意，方可通過。

第四章

經費

13. 本會一切開支由各會員分擔，或
私人捐贈及公共機關贊助，有關一切款項
及物品，只可用於本會活動及工作所需。

第五章

附則

本會章程未盡之處，由會員大會修
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9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會計與財務金融學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tabilidade e Finanç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75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會計與財務金融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會計與財務金
融學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ntabilidade e Finança de Macau”；英
文名稱為“Macao Account ing  and
Finance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是一非政治性、非牟利的民間組
織。本會宗旨以凝聚會計學、財務金融學
領域的學者、及在會計、財務金融領域工
作的專業人士、公務員共同開展會計學、
財務金融學領域的科學研究和交流，並提
供研究成果予有關機構進行決策和開展相
關工作之用，以促進本會會員專業素質的
提升、本澳會計學、財務金融學的學術水
平的提升和本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仔亞威羅街 105 號金
利達花園第四座27樓Y座。經理事會決議
後，得隨時更改會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類別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

一、凡認同本會章程的會計學、財務
金融學領域的學者、及在會計、財務金融
領域工作的專業人士、公務員，經理事會
核准後，均可成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凡認同本會章程的任何學術團體
或機構，經理事會核准後，均可成為本會
的團體會員。

第五條—— 會員的入會申請和會籍註
銷

接受入會申請、註銷會員會籍，均屬
本會理事會的權力。

第六條——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會員有下列權利：

1. 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參與本會組織之各項研究及活動；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以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按時繳納會費；

3. 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三、如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會員
義務者，理事會得根據內部規章對其進行
相關的紀律處分，情況嚴重者，理事會得
註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本會組織

本會組織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全體會員參與組成，負責制訂和修
改本會章程，選舉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
以及其他法律所賦與的一切權力。會員大
會每年召開至少一次，由理事會召集。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團，負責主持會
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推選產生，任
期三年，得連選連任，設主席一人，及可
設副主席若干人。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管
理法人，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義務。

二、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由
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數。設
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長
由理事會成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得連
選連任。理事長對外代表本會。

三、理事會得邀請有關人士擔任本會
的顧問或特邀研究員，以推動本會會務的
發展，及協助本會的各項活動和工作。

四、理事會得設立獨立的下屬委員會
或機構，在理事會監督下臨時或長期性開
展工作。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理事會的各項運作，以履行會員大會的
各項決議、查核理事會的賬目，以及審閱
理事會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並
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數。
設監事長一人，監事若干人；監事長由監
事會成員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得連選連
任。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一條—— 經費來源

本會的經費來源包括會費、本會資產
所衍生的收益、推行會務所得收入、團體
或個人贊助及捐贈、政府資助以及其他合
法收入。



N.º 40 — 4-10-2006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9951

第十二條—— 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對本章程未完善之事
宜加以補充及具體化，但不能與本章程有
抵觸。內部規章內容包括訂定產生下屬委
員會或機構的具體辦法、行政和財務的管
理及運作細則、會員紀律等等，有關條文
由理事會制定及通過。

第十三條—— 章程之解釋權

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閉幕期間，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7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新口岸區坊眾聯誼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Moradores
da Zona de Aterros do Porto Exterior

(ZAP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章
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
日，存檔於本署之 2006/ASS/M2 檔案組
內，編號為 176 號，有關修改之條文內容
如下：

第七條——本會採用民主集中制。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其職能如下：

1. 制定或修改會章；

2. 選舉理、監事成員；

3. 決定工作方針及重大事宜；

4. 審查及批准理、監事會的工作報
告，財務報告。

第九條——理、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若干名理、監事組成。

第十條——理、監事成員互選出會長
一人、副會長一人。正副會長對外代表本
會，對內領導本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為本會最高執行
機構。由理監事成員互選若干名理事組

成，最少為十五名，其成員總數必須為單
數。其職能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3. 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理、監事成員互選理事
長一人、副理事長六人。

第十三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須
經會長、副會長或理事長其中之一人及一
位副理事長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下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及
監事若干名。監事會成員總數必須為單
數，最少為五名，均由理監事互選充任。

監事會職能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 定期審查賬目；

3. 列席理事會議；

4. 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定意見書、提
交會員大會。

第十五條——理監事會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

第十六條——本會得按實際需要經由
會員大會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理事會得選聘社會人士為本會
名譽顧問和顧問。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7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7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中山沙溪商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Zhong Shan Sha Xi, Macau”

英文名稱為“Zhong Shan Sha Xi
Chamber of Commerce, Maca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77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定名：澳門中山沙溪商
會；

葡文：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Zhong
Shan Sha Xi, Macau；

英文：Zhong Shan Sha Xi Chamber
of Commerce, Macao 。

第二條——宗旨：本會擁護“一國兩
制”，團結中山沙溪籍及在中山市沙溪從
商之工商界，堅持愛國、愛澳、愛鄉，維
護工商界正當權益，做好工商服務工作，
促進商業聯繫，支持家鄉建設，為社會安
定、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渡船街
29 號宏輝大廈二樓。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居於本澳之中山市沙溪
籍之人士，具本澳或中山市註冊營業牌照
之工商企業、商號、工廠等，經本會會員
介紹，不論性別，無不良行為者均可申請
為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永遠會員及普
通會員兩種，一次過繳付會費者為永遠會
員；按年繳交年費者為普通會員，兩者均
享有同等權利及應盡同等之義務。

第六條——會員須履行入會申請手
續，填寫入會申請書，附吋半正面半身相
片三張及回鄉證副本，由一名會員介紹，
經理事會批准後，由本會發給會員證，方
得成為會員。

第三章

權利及義務

第七條——會員有下列之權利：

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有享受本會舉辦之福利及各項會務
活動之權；

3. 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第八條——會員有下列之義務：

1. 須按章繳納基金及會費；

2. 有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及理、
監事會各項決議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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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介紹會員入會及協助本會會務活
動之義務。

第四章

組織

第九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當屆會員大會主
席主持，若有過半數會員之要求，或會長
及理事會認為有需要，得召開臨時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之職權為通過及修改會章，
制定會務方針，討論及決定本會之重大事
宜，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全體成員。

第十條——理事會為會員大會休會後
之執行機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二十一人組
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會每三
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其職責為執行會員大
會之決議，處理各項會務。本會設候補理
事若干人。候補理事得列席會議，如遇理
事出缺時，候補理事得遞補為理事。

第十一條——全體理事互選常務理事
若干人，組成常務理事會，為理事會休會
後之辦事機構。每月舉行會議一次，其職
責為處理日常會務工作。

第十二條——常務理事互選會長一
人，常務副會長一人及副會長若干人，理
事長一人，常務副理事長一人及副理事長
若干人。正、副會長為本會執行機構最高
負責人，對內策劃各項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參與社會活動。正、副理事長與其他常
務理事在正、副會長指導下，負責主管一
切會務之運作。

第十三條——理事會下設財務、工商
事務部、總務、福利、文康、青年、婦女
等部門，各設部長一人，副部長若干人，
由全體理事互選擔任之。另設秘書處，辦
理日常事務，成員由理事選任或聘請專職
人員擔任之。

第十四條——監事會為會員大會休會
後之監察機構，由會員大會選出五人組
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監事會每三
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其職責為察覽會員大
會決議之執行情況，協助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會務之開展，查核財務經濟情況。監事
會設候補監事若干人，如遇監事出缺，遞
補為監事。

第十五條——全體監事互選監事長一
人及副監事長若干人，主管日常監察事
宜。

第十六條——監事會下設稽核、審議
兩部門，各設部長一人，副部長若干人，
由全體監事互選之。

第十七條——本會為推動及發展會
務，得由理事會敦聘同業先進，為本會永
遠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及顧問
之職務，人數不限。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經費來源為：

1. 會員須繳交入會基金 100 元；

2. 永遠會員一次過繳交會費1000元；

3. 普通會員每年繳交 50 元；

4. 會員及熱心人士之捐獻及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本會各部所辦之工作事
項及其所訂細則，可由各部門釐定，經理
事會審核，再行公佈之。

第二十條——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
處，得由會員大會修改之。

註：本章程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並即發生效
力。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seis. —
A Ajudante, Isabel Patrícia de Assi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5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南粵曲藝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Ópera
Chinesa Nam Ut de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章
程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存檔於
本署之2006/ASS/M2檔案組內，編號為178
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南粵曲藝會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為“澳門南
粵曲藝會”；葡文為“Associação de
Ópera Chinesa Nam Ut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十月初
五街 71 號江華大廈地下。

第三條——本會是不牟利組織以聯絡
本澳業餘喜愛粵曲唱家及愛好者，利用工
餘時間推廣上述喜愛藝術文化，娛己娛人
為宗旨。

第四條——所有本澳之喜愛上述愛好
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
力機構，設有會長壹名，副會長貳名，其
職權為：

A）批准及修改本會會章；

B）決定及檢討本會一切會務；

C）推選理事會成員七人及監事會之
成員五人，及候補監事兩人；

D）通過及核准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第六條——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工
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倘會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第七條——會員大會每年進行一次，
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得由
理事會過半數成員聯名要求召開，但須提
早在十五天前發函通知全體會員，出席人
數須過會員半數，會議方為合法，會員大
會成員之任期為貳年。

第八條——由理事會成員互選出理事
長壹名，副理事長貳名，秘書壹名，財務
壹名，總務壹名，理事壹名，任期為貳
年。理事會由理事長領導，倘理事長缺席
時由其中一名副理事長暫代其職務。

第九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A）執行大會所有決議；

B）規劃本會之各項活動；

C）監督會務管理及按時提交工作報
告；

D）負責本會日常會務及制訂本會會
章草案。

第十條——理事會每月舉行例會一
次，特別會議得由理事長臨時召集。

第十一條——由監事會成員互選出監
事長壹人，常務監事四人及候補監事兩
人，任期為貳年。監事會由監事長領導。

第十二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A）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

B）審核財務狀況及賬目；

C）就監察活動編寫年度報告。

第十三條——本會為推廣會務得聘請
社會賢達擔任本會名譽會長及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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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凡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
員大會，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參加本
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
權利。

第十五條——凡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
會章及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義務，並應於
每月初繳交會費。

第四章

入會及退會

第十六條——凡申請加入者，須依手
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批准，才能有
效。

第十七條——凡會員因不遵守會章，
未經本會同意，以本會名義所作出之一切
活動而影響本會聲譽及利益，如經理事會
過半數理事通過，得取消其會員資格，所
繳交之任何費用，概不發還。凡本會會員
超過三個月或以上未交會費，則喪失會員
資格及一切會員權利。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之經濟收入來源及
其他：

A）會員月費；

B）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十九條——有關會員福利及其他各
項事務，由理事會另訂細則補充。

第二十條——本會章程未盡善之處，
由會員大會修訂。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seis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Ajudante, 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2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職業體育舞蹈協會
Associação de Dança Desportiva
Profissional de Macau (ADDPM)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2/2006/ASS 檔案組第 91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會名、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職業體育舞蹈協會。

葡文：Associação de Dança Despor-
tiva Profissional de Macau (ADDPM)。

英文：Macau Professional Dance
Sport Association (MPDSA)。

會址：澳門嘉路米耶圓形地 5 號九樓
B 。

第二條

概念

本會為澳門體育舞蹈總會，葡文：
Associação Geral de Dança Desportiva de
Macau (AGDDM) 英文：Macau Dance
Sport Federation (MDSF) 屬下兩個直轄
會其中之一，作為職業體育舞蹈方面的組
成部份，本會參與一切本地或國際活動均
以 MDSF 章程內所載規章為依據。

第三條

宗旨

1. 配合體育舞蹈的社會性發展方向，
輔助MDSF加強在體育舞蹈專業化及職業
化方面的發展；

2. 關注及維護職業與專業體育舞蹈會
員的合法權益。

第四條

會員

不論性別、年齡、國籍，對體育舞蹈
有一定認識，有志在體育舞蹈方面作專業
性發展的本澳居民，願意遵守本會會章，
經本會理事會確認，可申請入會。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1.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 有享受本會之福利及參與各項培
訓、比賽等活動之權利；

3. 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利；

4 . 須按章繳納基金 $ 5 0 . 0 0 及年費
$120.00；

5. 有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及理、
監事會各項決議之義務；

6. 有介紹會員入會及協助本會會務發
展之義務。

第六條

組織

一、會員大會：

1. 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每年舉行會
議一次，在召集書指定時間內有超過半數
會員出席或無論出席會員數目多少，在法
定時間30分鐘後召開；應理事會提議，亦
可召開特別會議；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主席
一名（或稱會長）；

3 . 會員大會之職權為通過及修改會
章，制訂會務方針，討論及決議本會之重
大事宜，選舉與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
成員。

二、理事會：

1. 為本會最高會務管理及執行機構，
每月舉行會議一次，有需要時可特別召
開；

2. 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秘書一名
及財政一名，其餘為理事；

3. 第一屆理事會由創會會長委任，其
後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理事會；

4. 理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5. 執行會員大會議決的事項，制訂年
度工作計劃，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活動報
告及財政報告；

6. 理事會領導層需不定期與MDSF理
事會領導層舉行會議，報告會務發展情
況，MDSF有權派遣成員列席本會任何與
會務有關的會議，可給予意見，但沒投票
權。

三、監事會：

1. 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察理事會
對會員大會議決的執行，監查會計賬目，
以及就其監察活動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
書；

2 . 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
名，監事二名；

3. 第一屆監事會由創會會長委任，其
後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監事會；

4. 監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

經費來源

1. 入會基金及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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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熱心人士捐獻或贊助、總會資助、
政府資助及任何法律批准的其他收入。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48,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業餘體育舞蹈協會

Associação de Dança Desportiva Amador
de Macau (ADDAM)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 2/2006/ASS 檔案組第 90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會名、會址

本會定名：澳門業餘體育舞蹈協會。

葡文：Associação de Dança Desportiva
Amador de Macau (ADDAM）。

英文：Macau Amateur Dance Sport
Association (MADSA)。

會址：澳門嘉路米耶圓形地 5 號九樓
B 。

第二條

概念

本會為澳門體育舞蹈總會，葡文：
Associação Geral de Dança Desportiva de
Macau (AGDDM）英文：Macau Dance
Sport Federation (MDSF) 屬下兩個直轄
會其中之一，作為業餘體育舞蹈方面的組
成部份，本會參與一切本地或國際活動均
以 MDSF 章程內所載規章為依據。

第三條

宗旨

1. 配合體育舞蹈的社會性發展方向，
輔助 MDSF 加強在業餘體育舞蹈方面的發
展；

2. 關注及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和福
利。

第四條

會員

不論性別、年齡、國籍，對體育舞蹈
有一定認識，有志在體育舞蹈方面作專業
性發展的本澳居民，願意遵守本會會章，
經本會理事會確認，可申請入會。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1.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有享受本會之福利及參與各項培
訓、比賽等活動之權利；

3. 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利；

4. 須按章繳納基金 $ 5 0 . 0 0 及年費
$120.00；

5. 有遵守會章，執行會員大會及理、
監事會各項決議之義務；

6. 有介紹會員入會及協助本會會務發
展之義務。

第六條

組織

一、會員大會：

1. 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每年舉行會
議一次，在召集書指定時間內有超過半數
會員出席或無論出席會員數目多少，在法
定時間30分鐘後召開；應理事會提議，亦
可召開特別會議；

2.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主席
一名（或稱會長）；

3. 會員大會之職權為通過及修改會
章，制訂會務方針，討論及決議本會之重
大事宜，選舉與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各級
成員。

二、理事會：

1. 為本會最高會務管理及執行機構，
每月舉行會議一次，有需要時可特別召
開；

2. 由不少於三名成員組成，人數必須
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秘書一名
及財政一名，其餘為理事；

3. 第一屆理事會由創會會長委任，其
後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理事會；

4. 理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5. 執行會員大會議決的事項，制訂年
度工作計劃，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活動報
告及財政報告；

6. 理事會領導層需不定期與MDSF理
事會領導層舉行會議，報告會務發展情
況，MDSF 有權派遣成員列席本會任何與
會務有關的會議，可給予意見，但沒投票
權。

三、監事會：

1. 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察理事會
對會員大會議決的執行，監查會計賬目，
以及就其監察活動向會員大會提交意見
書；

2. 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
名，監事二名；

3. 第一屆監事會由創會會長委任，其
後換屆則以補選形式產生新一屆監事會；

4. 監事會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

經費來源

1. 入會基金及會費；

2. 熱心人士捐獻或贊助、總會資助、
政府資助及任何法律批准的其他收入。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0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0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體育舞蹈總會

Associação Geral de Dança Desportiva de
Macau (AGDDM)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部分
修改章程的文本自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06 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 2/2006/ASS 檔案組第 92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體育舞蹈總會部分修改會章
章程之修改更新如下：

第四條

會員

A.G.D.D.M. (M.D.S.F.) 有三類會
員：

1.2.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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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轄會員——依法成立，會址設在
澳門和有正式領導機關，並由總會直接管
轄的實體。

第六條

直轄會員和屬會會員的權利

1. 至 6. 不變

第七條

直轄會員和屬會會員的義務

1. 至 5. 不變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

1. 不變

2.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一名主席、一名
第一秘書和一名第二秘書組成，均在會員
大會全體會議內選出，另設副主席若干
名，由主席委任或在會員大會全體會議內
選出，總人數為單數；

3.4.5. 不變

第二十條

違反紀律

直轄會員和屬會會員或擔任管理機關
內任何職務的人員違反本章程、總會的內
部指引和規章規定或作出有損 A.G.D.D.
M.(M.D.S.F.)聲譽或基本利益的行為均視
作違反紀律行為。

第二十三條

總會基金

總會基金由以下組成：

1. 直轄會和屬會會費。

2. 至 6. 不變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助理員 Manuela Virgínia Cardos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31,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 6 頁與存放於本署
“2006 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1 卷

第 8 號文件之“Associação de Antigos
Alunos de Escola Secundária Dong Shi
Qiao Sheng de Macau”章程原件一式無
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is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As-
sociação de Antigos Alunos de Escola Se-
cundária Dong Shi Qiao Sheng de Macau»,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oito no maço número um dos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seis.

“東石僑聲中學澳門校友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東石僑聲中學澳門校友
會”；

英文名為“Dong Shi Qiao Sheng
Middle School Alumnus Association of
Macao”；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Antigos
Alunos de Escola Secundária Dong Shi
Qiao Sheng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乃非牟利團體。本會
宗旨為愛國愛澳，互助互愛，為東石僑聲
中學之澳門校友提供文教康體和福利活
動。

第三條——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筷子
基北街182R/S宏開大廈第二座地下D舖。

“僑聲中學”所在地位於：中國福建省
晉江市東石鎮。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
意遵守本會章程之曾就讀東石僑聲中學的
澳門校友，須依手續填寫表格，由理事會
審核認可，在繳納入會會費後，即可成為
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利機構是會員大
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長
兼任會員大會召集人。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若會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
其中一名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必要情況下
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
由提出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
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且人數必
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秘書長
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以理事會名義予以
任命。

（三）其職權為：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
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
查核。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大會選出。監事會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名，且
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查本
會之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務
之設施。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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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
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施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
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第十二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dezoito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seis.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4,00)

陳華基‧黃浩彪核數師事務所

核數師合夥協議

本合夥協議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

由

澳門註冊核數師陳華基，持澳門居民
身份證編號：1/256405/0、核數師暨會計師
註冊委員會註冊編號：No. 0031 ，現居住
於澳門南灣大馬路 265 號金麗閣 5 樓 D 座

（以下簡稱合夥人“陳”）。

和

澳門註冊核數師黃浩彪，持澳門居民
身份證編號：5027546（0）、核數師暨會計
師註冊委員會註冊編號：No. 0340 ，現居
住於澳門仔埃武拉街 233 號利鴻大廈 24
樓 A 座（以下簡稱合夥人“黃”）。

二人訂立。

按本協議，“陳”“黃”雙方同意共同
遵守下列條款的責任和義務：

一、名稱，業務和註冊地址

1. 雙方同意成立一中文名稱為“陳華
基．黃浩彪核數師事務所”，葡文名稱為

“B&D Sociedade de Auditores”，英文名
稱為“B&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的核數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以進行
按澳門《核數師通則》和現行澳門法律所
規範的核數服務和相關的業務。

2. “公司”註冊地址為澳門羅保博士
街1-3A號國際銀行大廈14樓1404-1405室。

二、期限

“公司”將自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起開
業至發生下述第十條的情況時終止。

三、資本

1. “公司”資本定為澳門幣壹拾萬元
正（MOP100,000），分為 10 股，由“陳”

“黃”二人按下述比例以現金形式出資。
“陳”出資澳門幣伍萬元正（MOP50,000），

佔 5 股 ， “ 黃 ”出 資 澳 門 幣 伍 萬 元 正
（MOP50,000），佔 5 股。

2. 為記錄上述出資，“公司”為每一
合夥人各自開設一獨立資本賬戶，合夥人
不可從資本賬戶中提取資金（出現下述第
四條第 3 款扣除情況除外）。

四、利潤、損失

1. 除另行書面協議外，“陳”“黃”二
人將按出資比例獲分配或需承擔“公司”
每年的淨利潤或損失。

2. 為記錄上述利潤分配或損失承擔，
“公司”為每一合夥人開設一獨立收益賬

戶，按每人每年所獲分配的利潤或要承擔
的損失貸記或借記入各合夥人的收益賬
戶。

3. 若其中一名合夥人的收益賬戶並無
貸方結餘，則其所需承擔的損失將在其資
本賬戶內扣除。

五、薪金或資金提取

“陳”“黃”二人均同意不就其為“公
司”提供的服務收取薪金，但每人均可隨
時提取其收益賬戶內的貸方結餘。

六、利息

雙方同意將不就其各自首次出資或及
後增資的金額收取任何利息。

七、管理責任及限制

“陳”“黃”二人對“公司”的業務管理
有同等權利，而二人均需參與“公司”日
常業務運作。未經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
不可以“公司”名義向外舉債、簽立借
據、保證文件、訂立法定抵押、租賃合
同、購入或承諾購入、出售或承諾出售

“公司”資產。

八、銀行賬戶

“公司”所有資金須存放於以“公司”
名義在銀行開立的賬戶或經所有合夥人同
意的指定賬戶。“公司”的銀行賬戶，可
由合夥人二人其中一人、或經由合夥人二
人同時授權的授權人簽署運作。

九、賬冊及記錄

1. “公司”賬冊和記錄須保存於上述
註冊地址內，每一合夥人均可隨時檢閱。

2. 賬冊應按財務年度編製，由開業日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第一年財
政年度，此後自每年一月一日開始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為每年財政年度，賬目應於每
一個財務年度末結算。

3. 每年的財務報告在合夥人聯同簽署
後作實。

十、自動清盤

“陳”“黃”二人同意“公司”可隨時解
散，有關清盤程序應合理地儘速進行，而
資產的使用和分配將按下述次序進行：

1. 清付“公司”清盤費用、所有債務
和責任承擔。

2. 結平和支付各合夥人收益賬戶餘
額。

3. 結平和支付各合夥人資本賬戶餘
額。

十一、合夥人之死亡

1. 有關轉讓已去世合夥人股本的行動
須按《核數師通則》第七十四條的有關規
定進行。

2. 在計算承購股份的價值時，購買價
須等於去世合夥人資本賬戶在其去世日的
餘額，加上截至上一財務年度末其收益賬
戶餘額，並經調整在其去世年度開始日至
該合夥人去世當月底的利潤或損失金額，
以及扣除其先前已作出的資本提取金額。

3. 除非該合夥人去世前已在賬冊內作
出記錄，所有商譽、商標和其他無形資
產，均不可以列作計價考慮因素。

十二、補充條文

若上文所列的條款未能充份地規範
“公司”的活動、對外責任或合夥人之間的

責任時，則以《民法典》、《商法典》和
《核數師通則》內的相關條文為依據。

合夥人：陳華基，黃浩彪

見證人：李玉玲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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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 27/97/M 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貸方 澳門幣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保險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保費

直接業務 326,428 4,253,719 299,623 171,999 1,173,122 6,224,891

分保業務 0 0 589 0 0 589  6,225,480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0 939,457 0 45,130 349,802 1,334,389

賠償分擔 0 616 0 84,658 35,372 120,646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 422,969 0 0 19,761 442,730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9,270 0 0 0 50,665 59,935

分保業務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 0 20 0 0 20 1,957,720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1,012 285,252 16,780 6,133 0 309,177 309,177

賠償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 0 104,894 101,970 0 206,864

分保業務 0 0 23,690 0 0 23,690 230,554

其他收入

財務上 211,650 211,650

其他 6,939 6,939 218,589

本年度營業虧損 14,866

總額 336,710 5,902,013 445,596 409,890 1,628,722 218,589 8,956,386

借方 澳門幣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保險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0 0 0 11,028 0 11,028

分保業務 0 0 134 0 0 134 11,162

佣金

直接業務 25,618 1,645,685 12,807 23,445 86,108 1,793,663

分保業務 0 0 179 0 0 179 1,793,842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69,810 618,217 43,541 62 85,919 817,549 817,549

分保費用

直接業務

分出保費 52,229 1,901,693 47,940 133,009 969,155 3,104,026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1,727 0 3,786 30,842 0 36,355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 0 123,600 30,261 0 153,861

分保業務

分出保費 0 0 94 0 0 94 3,294,336

賠償

直接業務

已付 14,542 37,862 583,579 169,305 60,866 866,154

準備金 225,622 10,300 0 0 36,813 272,735

分保業務

已付 0 0 37,548 0 0 37,548 1,176,437

一般費用 1,842,502  1,842,502

財務費用 2,804 2,804

攤折 / 劃銷

固定資產 17,754 17,754

總額 389,548 4,213,757 853,208 397,952 1,238,861  1,863,060 8,95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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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淨值

虧損 收益

營業帳虧損 14,866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226,787

純利稅準備金 10,813 上年度收益 47,050

淨收益 248,158

總額 273,837 總額 273,837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資產 小計 合計

有形資產

傢具及裝置物 142,005

辦公室設備 61,377

電腦 74,053

（攤折金額） （168,483） 108,952

財務資產

擔保技術準備金資產——自有的

定期存款 5,632,633 5,632,633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904,606

分保業務 28 904,634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直接業務 393,200 393,200

雜項債務人

分保公司（分出） 12,680

投保人 1,817

中介人 738,037

其他 22,842 775,376

暫記帳目

預付金額

預付費用 29,835 29,835

銀行存款

本地貨幣

活期存款 115,272

定期存款 2,713,172

外幣

活期存款 1,473,061 4,301,505

現金 1,237

資產總額 12,14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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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負債，資本及盈餘 小計 合計

負債 -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823,774

分保業務 177 1,823,951

賠償準備金

直接業務 3,501,142

分保業務 51,706 3,552,848

雜項準備金 10,813

雜項債權人

分保公司（分出） 211,493

投保人 0

中介人 380,959

政府機構 10,339

其他 196,781 799,572

應付賠償 4,592

預收款項 66,628

負債總額 6,258,404

資本及盈餘 -

總行

成立基金 5,000,000

往來帳目 640,810 5,640,810

損益（除稅前） 258,971

稅項準備金 （10,813）

損益（除稅後） 248,158

資本及盈餘總額 5,888,968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12,147,372

會計主任

鄭繼光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經理

陳國光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五年業務概略

二零零五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保費收入為MOP6,225,480，扣除開支及賠償後，淨收益為MOP248,158。隨著本澳經濟持續增長，
本公司將積極專注開發有利潤潛質的險種，務求為業務發展帶來新動力。

經理

陳國光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核數師報告書

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全體董事

本核數師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核准之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所核准之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閩信保險有限
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並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就該份賬目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
數師報告書。

本核數師已將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作一比較。編製賬目摘要為 貴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的責任。

本核數師認為，隨附的賬目摘要與上述經審核的賬目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 貴保險公司——澳門分行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隨附的賬目摘要應與經審核的賬目一併參閱。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核數師行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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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

二零零五年度

澳門幣

會計

Joaquim António Cruz

董事會

José Laurindo Reino da Costa

趙龍文

損益表
二零零五年度

借方 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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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度業務報告撮要

澳門人壽保險的股權架構在2005年經歷了非常重要的轉變，旗下擁有兩間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大新金融集團，收購
了澳門人壽保險母公司的控股公司—— 澳門商業銀行的全數股份。

大新金融集團業務廣泛，涵蓋銀行業和保險業。作為集團的一分子，澳門人壽保險將會受惠於大新金融集團在金融領域的專業知
識和經驗，而集團在技術和財政上的快速支援亦會為公司的營運帶來明顯的優勢。

2005 年度澳門人壽保險市場的增長約為 14% 。澳門人壽保險公司（下稱「澳門人壽」）跟隨市場增長，毛保費達到澳門幣 1 億
3,290 萬元，較去年上升 17.2% ，其市場份額亦由 2004 年的 7.9% 上升至 2005 年的 8.1% 。

領導架構
會員大會

主席 歐安利
第一秘書 廖澤雲
第二秘書 林金城

董事會

主席 王守業
委員 黃漢興
委員 安德生
委員 麥曉德
委員 趙龍文
委員 高仕達
委員 高碩謙

監事會

主席 黃炳銓
委員 António Candeias Castilho Modesto
委員 陳素酬

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澳門保險有限公司 29,955 99.85

監事會報告書

監事會在其職能範圍內，在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內監察本公司的管理和業務發展，並定期地對其帳目及其他有關文件進行審閱。
本會認為，董事會提呈的會計文件及財務結果，如實地反映了本公司在年度內的營運及年末的財務狀況。故此，本會建議各股東

通過下列事項：
1）董事會報告及二零零五年度的會計帳目；
2）純利分配建議。

監事會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各股東

本核數師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及澳門核數準則審核澳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就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制的帳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年度間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帳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6,4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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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度業務報告撮要

澳門保險的股權架構在2005年經歷了非常重要的轉變，旗下擁有兩間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大新金融集團，收購了澳
門保險的控股公司——澳門商業銀行的全數股份。

大新金融集團業務廣泛，涵蓋銀行業和保險業。作為集團的一分子，澳門保險將會受惠於大新金融集團在金融領域的專業知識和
經驗，而集團在技術和財政上的快速支援亦會為公司的營運帶來明顯的優勢。

根據澳門保險行業已知的資料顯示， 2005 年非人壽保險市場的增長約為 27% 。

去年澳門保險的保費收益為澳門幣 1 億 7,060 萬元，增長 38% ，帶動其市場份額上升至 29.5% ，並保持在澳門非人壽保險業務上
的領導地位。

領導架構

會員大會

主席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代表為官樂怡

第一秘書 歐安利

第二秘書 林金城

董事會

主席 王守業

委員 黃漢興

委員 安德生

委員 麥曉德

委員 趙龍文

委員 高仕達

委員 高碩謙

監事會

主席 黃炳銓

委員 António Candeias Castilho Modesto

委員 陳素酬

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澳門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8,400 92.00

持有超過公司資本5%之企業

機構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澳門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29,955 99.85

監事會報告書

監事會在其職能範圍內，在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內監察本公司的管理和業務發展，並定期地對其帳目及其他有關文件進行審閱。

本會認為，董事會提呈的會計文件及財務結果，如實地反映了本公司在年度內的營運及年末的財務狀況。故此，本會建議各股東
通過下列事項：

1）董事會報告及二零零五年度的會計帳目；

2）純利分配建議。

監事會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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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各股東

本核數師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及澳門核數準則審核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
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就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依本核數師意見，隨附基於上述財務報表編制的帳項概要與上述財務報表相符。

為更全面了解該公司於年度間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帳項概要應與相關的經審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8,0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 0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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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PORT — SOCIEDADE DE ADMINISTRAÇÃO DE PORTOS, S.A.

澳 門 港 口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Síntese

A MACAUPORT, S.A, no exercício em análise, continuou com a gestão e a administração das suas associadas e comparticipadas, bem
como a operação d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do Porto de Ká-Hó, em Coloane — RAE Macau, tendo atracado no ano de 2005, 1 072 navios
e 216 barcaças, porta contentores e de carga geral, com origem de Hong Kong,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 de Taiwan, manteve também
a operação d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do Porto de Xiahai em Zhanjiang — RPC, tendo atracado 357 navios porta contentores com origem
de Hong Kong e de Shekou — RPC, através da companhia United Ocean Container Terminal Co., Ltd. (UOCT).

A movimentação de contentores cheios, por via marítima, nos porto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EM da RPC), foi no ano de 2005, os seguintes *TEU:

*TEU 2004 *TEU 2005

1. Importações 35,197 40,027
2. Exportações 45,001 32,633
3. em Trânsito para Macau 12,487 10,866
4. em Trânsito de Macau 1,772 804

Total 94,457 84,330

Nota: *TEU unidade padrão para um contentor de 20 x 8 x 8 pés

Comparativamente com o ano de 2004 (TEU 94,457), o movimento de TEU cheios, por via marítima, nos portos da RAEM da RPC no
ano de 2005, decresceu cerca de -10,72%.

O serviço marítimo de transporte de contentores entre Taiwan <=> Macau, continuou a ser efectuado regularmente pela nossa
comparticipada «Companhia Marítima Unidos, Lda.», (UML), até ao dia 5 de Julho de 2005, passando a partir daquela data a operação para
NVOCC (Non-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A sociedade «United Ocean Container Terminal Co., Limited — Xiahai Zhanjiang» (UOCT), participada em 51% pela Xia Hai Harbour
Bureau of Zhanjiang Guangdong, na RPC, e em 49% pelas United Shipping Agencies Limited (USAL) e a United Marine Limited (UML),
manteve a sua actividade operacional do Terminal de Contentores do Porto de Xiahai em Zhanjiang, RPC.

A «Sociedade de Gestão do Terminal de Combustíveis de Macau, Lda.», (MOT), com uma participação social de 5% pela MACAUPORT,
S.A., continuou, no ano de 2005, a desenvolver a sua normal actividade comercial.

A sociedade «PEARL RIVER NAVIGATION LIMITED» (PRN), registada em Hong Kong e detida em 30% do capital social pela
sociedade MACAUPORT, S.A. e a sociedade PORTLINE, S.A., entrou no segundo ano da sua actividade, continuou a desenvolver
contactos no sentido de penetrar e conquistar mais mercado, tendo consolidado alguns segmentos desse mesmo mercado, no que se refere
à operação do serviço de transporte marítimo de contentores e de mercadorias em geral, nos portos da Região do Rio das Pérolas, assim,
a PRN iniciou a sua operação em 20 de Dezembro de 2004 e continuou a operação no exercício de 2005, do transporte marítimo com os Portos
Beijiao, Leliu, Hong Kong, Shekou e Huangpu, tendo já como seus principais clientes as companhias APL, CASA, CMA, Hapag Loyd, OOCL,
ZIM e outros.

A «Sociedade Macauport Sun Logistica, Lda.», (MSL, detida em 60% pela sócia  MACAUPORT, S.A., em 20% pela sócia SUN
LOGISTICS HOLDINGS LTD. e em 20% pela SUN HING HOLDINGS Ltd., no exercício em apreço, continuou a organizar-se e a
desenvolver contactos comerciais com potenciais clientes interessados na utilização dos seus serviços.

Em 10 de Outubro de 2005 a MACAUPORT, S.A., constituíu a sociedade «HAVEWILL, LIMITED.», registada nas «British Virgin
Islands», com o capital social de US $ 50 000,00, detida em 100% pela sócia MACAUPORT, S.A. A finalidade da constituição desta
companhia, foi com o objectivo da compra do navio porta contentores MV «HOLSTEIN», construído em 1991 de tonelagem bruta 3815
toneladas com o IMO n.º 9014365 e com a capacidade de transporte de 374 TEU. A 20 de Julho de 2005 a Sociedade deliberou a compra deste
navio pelo valor de EUROS 5 900 000,00, sendo liquidado através de um financiamento obtido junto do HSH Nordbank da Alemanha, no valor
de EUROS 4 300 000,00 e o restante valor de EUROS 1 600 000,00 liquidado directamente pelo grupo MACAUPORT, S.A. Em 28 de
Novembro de 2005 o navio foi-nos entregue em Hamburgo-Alemanha.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eliberou proceder à alteração do nome
do navio para MV «MACAU» e efectuar o seu registo em Hong Kong. O MV «MACAU» foi fretado pela CMNI companhia de origem francesa,
nos termos de USD $ 5 700,00 por dia por um período de 6 meses, com direito à opção de mais 12 meses pelo preço de USD $ 6 000,00 por dia.

Aos 20 de Setembro de 2005, a MACAUPORT, S.A. e MACAUPORT, Lda. constituíram a  sociedade «Macauport — Sociedade de Gestão
de Navios, Lda.» (MSGN), registada em MACAU, RAE, com o capital social de MOP 25 000,00, detida em 96% pela sócia MACAUPORT,
S.A., e em 4% pela sócia MACAUPORT, Lda. Esta sociedade deu início à sua actividade naquela data, tendo como objectivo social a gestão
e administração de navios, nomeadamente a do MV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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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Dos Resultados Líquidos do exercício, no valor de MOP 3 358 375,61,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bservando o artigo trigésimo sexto
d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submete à apreciação e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de Accionistas a seguinte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a) - Reserva Legal
10% nos termos do artigo 432.º do Código Comercial em vigor MOP 335 837,56

b) - Resultados Líquidos
A transitar para o exercício de 2006 MOP 3 022 538,05

• Nota final

Aos trabalhadores e colaboradores da MACAUPORT, SA, o nosso apreço pela dedicação e competência para o desempenho da empresa,
deles continuando a esperar-se ainda maior empenho para o nosso sucesso futuro.

Aos órgãos sociais da MACAUPORT, SA, aos nossos Accionistas e a todas as instituições da RAEM da RPC com quem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nos relacionamos e trabalhamos, os nossos agradecimentos pela colaboração, apoio e confiança sempre reiterada.

Macau, aos 30 de Março de 2006.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residente:

So Shu Fai aliás Ambrose So.

Vice-Presidentes:

Avraham Malamud

Chao Chon

Vogais:

Wing Ming Patrick Huen

Cheung, Yiu Mo

Chung, Kin Pong

Chiu Chan Cheong, Alex

Ip Hou Pak

Li Zhizhong

董事會年度報告概要

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零五年度繼續經營和管理附屬公司和聯號，以及澳門路環九澳港貨櫃碼頭。該年度來自國內、
香港和臺灣，使用此貨櫃碼頭的貨櫃船和散貨船總數為：貨櫃船 1072 艘次，躉船 216 艘次。另外，我司繼續經營海聯集裝箱碼頭有
限公司（UOCT），操作湛江霞海貨櫃碼頭，處理了來自香港和國內蛇口的貨櫃船共 357 艘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港口於二零零五年滿載貨櫃的處理量為：

2004 年的 TEU 2005 年的 TEU

1. 入口 35,197 40,027
2. 出口 45,001 32,633
3. 轉口到澳門 12,487 10,866

4. 從澳門轉口 1,772 804

合計 94,457 84,330

注：TEU 是 20x8x8 呎貨櫃標準單位

與二零零四年（94,457 TEU）比較，二零零五年在澳門的港口滿載貨櫃處理量減少了約 10.72% 。

由我公司附屬的華聯海運有限公司（UML）經營的澳門與臺灣間的航運服務於 2005 年 7 月 5 日起以 NVOCC 的方式繼續經營。

湛江霞海港海聯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United Ocean Container Terminal Limited — Xiahai Zhanjiang）在湛江霞海港繼續經
營霞海集裝箱碼頭的業務。廣東省湛江霞海港口管理局擁有該公司 51% 的股份，聯合船務代理有限公司（USAL）及華聯海運有限
公司（UML）擁有 49%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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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油庫管理有限公司（MOT）在二零零五年運作如常。我公司擁有該公司 5% 的股份。

我公司與葡萄牙的 PORTLINE, S.A. 擁有 30% 股份的，於香港註冊的公司 Pearl River Navigation Limited（縮寫“PRN”），
其運作已進入到第二個年度。PRN在2005年繼續擴大市場份額，鞏固其在珠三角地區貨櫃和散貨的經營和服務。PRN自2004年12
月20日成立起，就開始提供北滘、勒流、香港、蛇口、黃埔等港口的業務並且已經與一些大客戶建立起業務關係，例如APL, CASA,
CMA, HAPAG LOYD, OOCL, ZIM 等。

在 2005 年，由我公司持股 60% ， Sun Logistics Holdings Limited 持股 20% ， Sun Hing Holdings Limited 持股 20% 的合資公司
Macauport Sun Logistics, Limited（MSL），繼續它的組織進程並與有潛力的客戶進行了廣泛的接觸。

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Havewill, Limited於2005年10月10日在BVI 註冊成立了。公司註冊資本為US$ 50,000.00，
成立此公司之目的是購買船名為“Holstein”的自行貨櫃船。該船於 1991 年製造，總重量為 3815 噸， IMO 編號：9014365 ，可裝載
374 個標準櫃（TEU）。 2005 年 7 月 20 日，我公司決定以歐羅 5,900,000.00 的價格購買該船，並通過德國 HSH Nordbank 融資歐羅
4,300,000.00 ，餘下的歐羅 1,600,000.00 由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出資。 2005 年 11 月 28 日，該船於德國漢堡交付我公司。董
事會隨即決定將船名改為“Macau”，並於香港登記註冊。“Macau”號貨櫃船由法國公司 CMNI 租用，租金為每日 US$ 5,700.00 ，
租期為 6 個月。在約滿後，可續租 12 個月，租金將調整為每日 US$ 6,000.00 。

2005 年 9 月 20 日，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S.A.）和澳門港口管理有限公司（Lda）共同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了一家名為
“Macauport — Sociedade de Gestão de Navios, Lda. （MSGN）”的新公司，公司註冊資本為 MOP $ 25,000.00 。澳門港口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S.A.）和澳門港口管理有限公司（Lda）分別各占該公司的 96 和 4% 的股份。該公司自成立之日起開始運作，它的目的是
負責“Macau”號貨櫃船的日常管理。

損益淨值的運用建議

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條向股東大會建議，將本年度損益淨值 MOP $ 3,358,375.61 作如下運用，請股東大會審議決定：

a）撥入法定準備金

按現行《商法典》第 432 條規定，撥 10% 作為此用途 MOP $ 335,837.56

b） 損益淨值

撥入 2006 年度 MOP $ 3,022,538.05

結語

對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體員工和仝人的敬業樂業精神和專業能力，本公司表示讚賞，並期望大家同心同德，為本公司的
未來發展繼續努力。

對本公司領導機構、各位股東和與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有關的本澳各政府機關和私人機構的一貫支援和信任，董事會謹致謝意。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董事會

董事長：

蘇樹輝

副董事長：

Avraham Malamud

周進

董事：

禤永明

張耀武

鍾建邦

趙鎮昌

葉浩柏

李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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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alític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澳門幣計算）(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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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損益表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líquidos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澳門幣計算）(MOP)

核數師 /Basílio & Associados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uditores Registados

鮑文輝 Manuel Basílio 主席 /Presidente:
蘇樹輝 Ambrose So Shui Fai
副主席 /Vice-Presidente:

行政委員 Chefe dos Serviços Administrativos Avraham Malamud
周進 Chao Chon

António M. da S. Peralta
委員 /Vogais:
禤永明 Wing Ming Patrick Huen
張耀武 Cheung, Yiu Mo
鍾建邦 Chung, Kin Pong
趙鎮昌 Chiu Chan Cheong
葉浩柏 Ip Hou Pak
李志忠 Li Zhizhong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exas da MACAUPORT — SOCIEDADE DE ADMINISTRAÇÃO DE PORTOS, S.A.,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as demonstrações de resultados e os respectivos anexo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 mesma data.

Respectivas responsabilidades dos administradores e dos auditores

É da responsabilidade da administração a elaboração d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presente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e os resultados da empresa, em conformidade com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Na elaboração d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é
essencial que adequa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sejam seleccionadas e aplicadas de forma consistente.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sobre ess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m base na nossa audi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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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s de opinião

A nossa auditoria foi realizada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vigentes em Macau, as quais exigem que esta seja planeada e
executada de forma a concluirmos, com uma margem de segurança razoável,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contêm ou não distorções que
possam ser consideradas materialmente relevantes. Uma auditoria inclui a verificação, numa base de amostragem, da evidência comprovativa
dos valores e d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Uma auditoria compreende, ainda, a adequação dos princípios
contabilísticos adoptados, a avaliação das estimativas efectuadas pelos administradores na sua preparação, assim como a apreciação global
da sua forma de apresentação. Consideramos que a auditoria que efectuámos proporciona uma base razoável para a expressão da nossa
opinião.

Opinião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exas apresentam de forma verdadeira e apropriada,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lmen-
te relevantes,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5, bem como o resultado das suas operações, referente ao exercício
findo na mesma data.

Basílio e Associados

Auditores Registados.

Macau, aos 9 de Março de 2006.

核數師報告

本行審計了附上有關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之財務報告，包括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及有關的損
益表和賬項附註。

董事及核數師之責任

根據現行法例，董事們須負責編製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告，董事們必須選擇及貫徹採用合適之會計政策來編製該財務報告。

本行的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財務報告作出意見。

意見的基礎

本行是按照澳門現行採用之審計準則進行審核工作，本行須在策劃及進行審計工作時，就財務報告是否存有重大的錯誤陳述取得
合理確定。審計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務報告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的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撰財務報告時所作之重
大估計和採用之會計政策。本行相信，本行之審計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理的基礎。

意見

本行認為，附上之財務報告已真實及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盈餘。

鮑文輝註冊核數師樓

澳門，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Em cumprimento do que determina a Lei e os Estatutos da Empresa, o Conselho Fiscal acompanhou, no decorrer do seu exercício, o
evoluir dos actos de gestão corrente da MACAUPORT — Sociedade de Administração de Portos, S.A., tendo periodicamente consultado
e analisado os elementos contabilísticos que lhe foram facultados com regularidade e reunido com a Comissão Executiva que sempre lhe deu
conhecimento do que de mais importante se passava na gestão da sociedade, o que se apraz registar.

Nestes termos, e ao abrigo da alínea e) do artigo 34.º d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o Conselho Fiscal, reunido para o efeito em 15 de Março
de 2006, é de parecer:

a) Que aproveis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b) Que aproveis o balanço e as contas relativas a 31 de Dezembro de 2005;

c) Que aproveis a proposta de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Líquidos;

d) Que vos associeis aos agradecimentos e manifestações de apreço express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no seu relatório
relativamente aos trabalhadores da Empresa.

O Conselho Fiscal agradece ainda a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s amáveis referências feitas ao Conselho Fiscal na Nota Final do seu relatório.

Macau, aos 15 de Março 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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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onselho Fiscal

Presidente: Chui Sai Peng aliás José Chui.

Vogal: Manuel Basílio.

Vogal: Patrick, W. K. Au.

監事會意見

各位股東：

監事會按法律及本公司章程規定，在任期內一直注視澳門港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管理工作，經常查核及分析定期收到的帳目資
料，並與執行委員會會議，聽取關於公司管理方面的重要匯報，此點是十分值得在此一提的。

監事會按本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條 e）項規定，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舉行會議，並作出以下意見：

a）建議通過董事會之報告；

b）建議通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帳目；

c）建議通過損益淨值運用建議；

d）建議贊同董事會報告中對本公司員工之感謝與嘉許。

對董事會在其報告結語中就監事會所作溢美之言，監事會謹表謝意。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於澳門

監事會

主席：崔世平

監事：鮑文輝

歐榮光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424.00）

(Custo destas publicações $ 13 424,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32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323,00


